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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第 70次主管會報暨第 48次縣務會議 

會議紀錄  

壹、時間：113年 1 月 18日(星期四)上午 8時 

貳、地點：第二棟辦公大樓 5 樓工策會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張縣長麗善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采蘋 

伍、主席致詞:(略)     

陸、縣務會議 

    提案討論 

一、為辦理「113年雲林縣養殖漁業生產區公共設施維護管

理計畫」，經費新台幣 600萬元整(建甲 137)墊付案，提

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水利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113年度基本居

住水準家戶清查及輔導改善作業」案，中央補助新臺幣

140萬元整(建甲 139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

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建設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交通部觀光署核定辦理 113年度「交通部觀光署協助地

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」補助案，中央補助款新

臺幣 55萬 2,500元整(建甲 146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

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建設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農業部核定本縣辦理 113年度提升水產品品質安全統籌

計畫-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，中央補助款新臺幣

86萬 5,000元整(建甲 148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

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農業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教育部補助本府辦理「113年度補助偏遠地區公立高級

中等學校宿舍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1,879萬 1,100

元整(教甲 28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

【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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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文化部核定辦理 113-114年度「神工傳藝─雲林縣北港

藝鎮文化季」，113年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90萬元整 (教

甲 29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

政府文化觀光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七、教育部補助本縣辦理「112-113年公共圖書館耐震能力

改善實施計畫」第 2階段(113年度)，經費新臺幣 462

萬 3,000元整（教育部補助資本門）(民甲 30)墊付案，

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】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八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本縣辦理 113年度「直轄市及縣

(市)政府文化資產古物類（D類）補助計畫」之「113-114

年雲林縣文物普查專案管理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42

萬元整(教甲 31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

關：【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九、衛生福利部核定本縣「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之地方創

生長照衛福據點整備」，增加補助東勢鄉公所辦理多功能

老人文康活動中心新建費暨規劃設計費及監造費 1案，

112年增加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,240萬 4,000元整(民甲

98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

府社會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十、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補助本縣辦理「113年度第 1

次採購新創產品及服務補助計畫-雲林縣政府社會處排

泄物處理裝置採購案」中央補助新臺幣 188萬 3,000 元

整 (民甲 99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

林縣政府社會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一、勞動部補助本府辦理「外國人管理-113年度提升外國

人諮詢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一案，中央補助經費計新臺

幣 106萬 2,249元整之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

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二、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核定辦理「113年雲林縣西螺鎮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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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設施有效管理與效能提升購置特種機具(1臺框式傾

卸式抓斗車)補助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319萬 2,000

元整(民甲 97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

【雲林縣環境保護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三、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核定辦理雲林縣 113年度「向海致

敬-海岸清潔維護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109萬元整(民

甲 100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

縣環境保護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十四、交通部公路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「校園周邊暨行車安

全道路改善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9,112萬 2,000 元

整(建甲 141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

林縣交通工務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五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補助本縣辦理「提升道路品質

計畫(內政部)2.0-斗南鎮中天里等 7里生活區道路品質

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，中央補助增加計新臺幣 216萬元

整(建甲 142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

林縣交通工務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十六、交通部公路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 113年度「公路公共

運輸服務升級計畫」第 1 波申請計畫-「公共運輸專案辦

公室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200萬元整(建甲 143)墊付案，

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交通工通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七、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 112年度「校園周邊暨行車

安全道路改善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4,400萬元整(建

甲 144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

縣交通工務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八、交通部公路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雲林縣公共運輸通

勤月票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新臺幣 1 億 7,524萬 5,112 元整

(建甲 145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

林縣交通工務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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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十九、內政部核定本縣辦理「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」，中央

補助新臺幣 352萬元整(建甲 147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

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交通工務局】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二十、環境部增加補助本縣辦理「113年雲林縣全國水環境

水質改善業務支援計畫」，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80 萬元

整(建甲 138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追認。提案機關：【雲

林縣政府水利處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議:照案通過。 

二十一、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助本縣辦理「113年雲林

縣污染防治潔淨海洋計畫-海洋廢棄物治理（農業處）」，

中央補助新臺幣 68萬元整(建甲 135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

會議追認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農業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十二、農業部補助本縣辦理 112年度「疫後增進畜牧業經

濟韌性協助措施-禽舍改建升級計畫」，中央追加補助款

新臺幣 2,550萬元整（建甲 136）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

議追認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農業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十三、教育部核定本縣頂湖國小等 3校辦理「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運動操場及周邊設施整建計畫」，補助經費計新臺

幣 3,932萬元整(教甲 26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追認。

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十四、交通部觀光署核定本縣辦理「113年度雲林旅遊服

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」，中央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4

萬 2, 000元整(教甲 27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追認。

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十五、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「提升道路品質計畫

(內政部)2.0」第 3次第 2批次提案競爭型補助計畫，中

央補助新臺幣 3,704 萬元整(建甲 140)墊付案，提請縣

務會議追認。提案機關：【雲林縣交通工務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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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六、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核定本府「113年度農藥

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」，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114萬 9,000

元整(建甲 150)墊付案，提請縣務會議審議。提案機關：

【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】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主管會報 

專題簡報:  

一、 生產力工具介紹-Yubian AI 智能會議紀錄系統 (計畫

處) (略) 

二、 LINE數位名片(計畫處) (略) 

三、 雲林縣政府參加全球智慧城市評比活動說明(計畫處) 

(略) 

四、 新春團拜各局處配合事項說明 (計畫處、行政處)(略) 

 

主席裁示: 

一、 針對 Yubian AI 智能會議紀錄系統及 LINE數位名片 ，

請各局處盡快熟悉使用方法，並於公務場合推廣使用。 

二、 請各局處配合計畫處參與全球智慧城市評比活動之相關

事項。 

三、 有關新春團拜國際服裝創意競賽，前 5名獲獎金額如下:

第一名 20,000元、第二名 15,000元、第三名 10,000

元、第四名 8,000元、第五名 5,000元。 

捌、各單位跨局處協調： 

    秘書長 

一、 邇來發現公文上有關「地號」的公文，「地號」錯誤直

到所有核章完畢都沒有被發現，因此請地政處協助開

課，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，並由本人指定單位與承辦

人員參訓。 

二、 公文書若經由約聘僱人員、工友或技工、臨時人員或

約用人員、測量助理等擬辦或擬稿後，後續簽核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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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先送會正式人員核章，始得陳核科長級以上之主

管，且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處理，由分層主管核定或判

行。 

三、 有關交通工務局之國賠案件審查，請再與行政處協議。 

機要秘書 

一、 有約聘僱人員、工友或技工、臨時人員或約用人員等

考核，研議比照正式公務人員定期考核的方式，取代

目前年底的一次性考核，若考核不及格的人員，於年

中即可汰除，避免影響業務的進行。 

玖、主席裁指示：無。 

壹拾、散會(上午 9 時 20分) 

     


